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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稿规定，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警告或者 50元罚款，其中包
括电动自行车未依法登记，上道路行驶的；驾驶电动自行
车不按交通信号规定通行的；驾驶电动自行车违反规定
载人载物的；驾驶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之间穿行的；醉酒
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擅自改变电动自行车车结构、主要技
术参数和性能的。

同时，对于驾驶人不满 16周岁的；在道路上曲折竞
驶、逆向行驶的；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的；
驾驶电动自行车双手离把、手中持物的；由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处警告或者 20元罚款。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可以扣留
其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禁止停放区域停
放电动自行车的，由城市管理部门依法处罚。占用或者
堵塞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公共走道、消防车通道停
放电动自行车的，由消防救援机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防法》《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
法规处理。

《十堰市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试行）》公开征求意见

违规载人载物或将罚款50元

未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不得在本市销售、电动自行车未登记上路行驶罚款50元、不

满16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罚20元……近日，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联合起草《十堰市电

动自行车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稿），现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市民可以通过电子邮件

提出意见和建议。电子邮箱：540604066＠qq.com，征集时间：2023年9月19日至2023年10月19日，联系

电话：0719-8897068。 ■记者 杨建波 特约记者 陈芳

据悉，意见稿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产品质量法》《湖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湖北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十堰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国务院安
委会加强电动自行车全链条安全监管重点工作任务及分工方案》等规定，结
合本市实际制定完成。在本市区域内电动自行车的生产、销售、登记、通行、
停放与充电及其相关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

意见稿所称电动自行车，是指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
以车载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具备脚踏骑行能力，能实现电
助动、电驱动功能的两轮自行车。根据（交运发 [2017]109
号）文件规定，我市不鼓励发展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

意见稿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
政区域内电动自行车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工作协调机
制，将电动自行车相关管理工作所需经费纳入本地财政
预算安排，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管理职责。

在电动自行车管理中，意见稿也清晰明
确规定了各部门的职责。

意见稿要求，电动自行车生产者
应当依法落实产品质量主体责任，生
产、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应当符合强制
性国家标准，并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
证书。生产、销售的电动自行车蓄电
池、充电器、头盔等产品，应当符合有
关国家标准和相关行业标准。未获
得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不
得在我市销售。

电动自行车销售者应当履行进
货查验义务，建立进货台账和实名制
销售台账，在销售场所醒目位置公示
所售电动自行车符合国家安全技术
标准并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相关
信息。

鼓励电动自行车生产者、销售者
采取以旧换新、折价回购等方式回收
不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电动自
行车。消费者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因
不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或者
未经强制性产品认证而不能登
记上牌的，可以要求销售者退
货或者换货，给消费者造成损
失 的 ，销 售
者应当依法
承担相应责
任。鼓励电
动自行车所
有 人 置 换、
报废不符合
国家安全技
术标准的电
动自行车。

意见稿禁止实施的行为中包括：拼装电动自行车；加装、改
装电动机或蓄电池等动力装置影响车辆安全性能，或者更换不
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电动机和蓄电池；拆除、改装电动自行
车的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加装车篷、
车厢、灯光等改变外形结构、影响驾驶安全的装置；其他改变导
致车辆结构、尺寸和主要技术参数等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
影响交通安全的行为。凡有此行为的都是禁止上道路行驶。

同时，实行电动自行车实名注册登记制度。电动自行车经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取得行驶证并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后，方
可上道路行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在符合条件的电动自行车
销售点等场所设立便民服务点，为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提供便利。

申请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的，应当自购车之日起 30日内向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现场交验车辆，并提供相关材料，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应当当场登记并发放电动自行车号牌和行驶证。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可以持
有效购车发票或者其他合法来源凭证，自购车之日起30日内临时上道路行驶。

驾驶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驾驶人应当年满 16周岁，只准搭载一名 12周岁
以下的儿童。搭载学龄前儿童的，应当使用安全座椅，驾驶人和搭载者应当佩戴
安全头盔。不得曲折竞驶、逆向行驶;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十
五公里；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靠车行道最右侧行驶；按照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道
路交通标线指示通行，或者服从交通警察指挥通行；不得醉酒或者服用国家管制
的精神药品以及麻醉药品后驾驶；不得双手离把、手中持物等。

车站、医院、学校、商场等公共交通设施、公共建筑和公共场所，应当按照国家
和省规定标准配套规划、建设电动自行车公共停车场地、停车设施、集中充电设
施，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提供便利。住宅小区和其他建筑，建设单位按照规划
方案以及有关规定和标准建设电动自行车停放场地和集中充电设施。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电动自行车停放场地使用性质，不得擅自占用电动自行车停放
场地。

电动自行车充电应当确保安全。不得违反用电安全要求私拉电线和插座为电
动自行车充电，不得违反消防安全要求在楼梯间、电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
口等禁止停放的区域、非集中充电的室内区域为电动自行车充电。鼓励在
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场所设置符合有关规定和标准的具备定时充电、自动
断电、故障报警等功能的智能充换电设施。

我市不鼓励发展
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

未获得强制认证
不得上市销售

实行电动自行车
实名注册登记制度

只准搭载一名12周岁以下儿童

车辆未经登记上路行驶
可处警告或罚款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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